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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選課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 

壹、 認識課程相關代碼 

  一、「課程代碼」說明：本校課碼分為 2 部分。 

    1.開課代碼：為開課系所或開課單位之簡稱，以英文字母表示，計有 2 碼。 
   【範例】3T：臺大課程、3N：師大課程、ME：機械工程系、GE：人文社會學科。 

  ※查詢開課代碼：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課程表相關事項→課程系所代碼表。 
    2.課程編碼：課程編碼以 4 個數字碼表示，編碼原則如下【課程代碼第 3 碼】： 

課程代碼第 3 碼 說  明 備  註 
1xxx、2xxx、3xxx、4xxx 大學部課程 課程代碼 4 字頭以下 
Gxxx 各系（單位）所開通識課程 課程代碼第 3 碼為 G 
5xxx、6xxx、7xxx、8xxx 研究所課程 課程代碼 5 字頭以上 

    3.課程組別及班別：最後 3 碼，『001』之 0 表全學年必修，01 為流水號；『501』之 5 表全學年

選修，01 為流水號；『301』之 3 表單學期必修，01 為流水號；『701』之 7 表單學期選修，01
為流水號。 

  【範例】CH1605304 化學，表示本課程由化工系開課為單學期之必修程。 
  【範例】CH165A003 化學(上)，表示本課程由化工系開課為全學年之必修程。 

  二、上課時間之星期代碼、節次及教室代碼說明： 
1.星期代碼：以M（一）、T（二）、W（三）、R（四）、F（五）、S（六）、U（日）之英文字母表示。 

    2.節次時間表： 
節次 時間 節次 時間 節次 時間 

0 07:10~08:00 6 13:20~14:10 A 18:25~19:15 
1 08:10~09:00 7 14:20~15:10 B 19:20~20:10 
2 09:10~10:00 8 15:30~16:20 C 20:15~21:05 
3 10:20~11:10 9 16:30~17:20 D 21:10~22:00 
4 11:20~12:10 10 17:30~18:20   
5 12:20~13:10     

    3.教室大樓代碼 
T1 第一教學大樓 E1 工程一館 TR 研揚大樓 
T2 第二教學大樓 E2 工程二館 AU 視聽館 
T3 第三教學大樓 EE 電資館 LB 圖書館 
T4 第四教學大樓 MA 管理館 S 學生活動中心 
RB 綜合研究大樓 IB 國際大樓   

※查詢課程時間及教室代碼表：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課程表 
相關事項→課程時間及教室代碼表。 

4.上課教室安排：初選選課時，因教室尚未安排，故無法查詢，待課務組安排完成後 
 （一般為開學前），請同學自行上網查詢。 

貳、 選課前準備及注意事項 

  一、選課前資料登錄： 

請至本校首頁［學生資訊系統］／［新學生資訊系統］／［個人資訊］／［學籍管理系統］填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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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相關資料後，方可進行109 學年度第1 學期電腦選課，故請儘早完成，避免影響個人權益。 
  二、選課操作手冊： 

     1.本校首頁→選課專區→108 學年度新版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4-1001-66428,r5-1.php?Lang=zh-tw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ezfiles/1/1001/img/1126/69941180.doc 

       
2.選課密碼：密碼說明已隨新生資料袋寄給每位新生，課程查詢系統需登入，方可將課程

加入選課系統內「初選登記選課」之待選清單。登入帳號即學號，密碼同學生資訊系統，

若密碼遺失或忘記，可至學生資訊系統登入畫面點選「忘記密碼」的超連結，輸入學號、

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系統會將您的密碼送至您報名登錄的 Email 帳號及學校發的

Email 帳號中。 

參、 選課階段 

  一、選課作業時程         

項  目 日   程 備       註 

新生及轉學生 
課程初選 

109/8/20 - 109/8/31 

選課時程 
109/08/20  9:00 起 至  
109/08/24 17:00 止 

上機登記 

109/08/25-08/26 志願序抽選（暫停選課） 

109/08/27 請登入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抽選結果
（暫停選課一天） 

109/08/28  9:00 起 至 
109/08/31 17:00 止 

繼續選課（有人數設限之課程在本
階段選課先選先上，至額滿為止） 

 

臺灣大學系統 
課程初選 
3T 臺大課程 

3N 臺師大課程 

109/9/7 - 109/9/9 

選課時程 

109/09/07  9:00 起至 
109/09/08 中午 12:00 止 

上機登記 
(注意備註說明，部分課程特別規定
如第一週未全程到課者逕予退課等) 

109/09/08 下午 志願序抽選 
109/09/09 請登入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抽選結果 

 

全校加退選 
※本校暨臺灣大學

系統課程 

109/9/14-109/9/28 

●本階段選課先選先上，至額滿為止 
●人工選課採授權碼方式選課，得向教師索取授權碼後再登入學生

資訊系統加選，特殊狀況無法以授權碼加選者，請洽註冊組。 
●臺大、臺師大課程未開放本校電腦選課者不得使用授權碼。 
●上機選課確認後，請依系統畫面指示按送選課結果回到 E-mail
鈕，系統會將選課結果送至該學號的 E-mail 帳號，如有疑義者，

請再進入選課系統查核或即洽計算機中心。 
●選課時間：109/9/14  9:00 起至 109/9/28  17:00 止 

校 際 選 課 109/9/14 - 109/9/28 臺灣大學系統課程以外者請填「校際選課單」進行人工選課。 

選課更正期間 109/9/29-109/10/5 加退選截止後，請同學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並確認選課結果，

如有錯誤，請洽註冊組辦理更正，但不得藉以辦理加退選。 

https://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4-1001-66428,r5-1.php?Lang=zh-tw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ezfiles/1/1001/img/1126/6994118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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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退 選 109/11/23 - 109/12/10 

1.學生資訊系統列印申請單並於期限內送註冊組辦理，取得收執聯

以完成手續。 
2.凡辦理第二次退選之大學部學生，其退選後之學分數仍不得低於 
應修學分數，惟大學部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及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二

次退選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目，已繳學分費者，不得申請退費。

凡辦理第二次退選之科目，將於學期成績單註記「退選」字樣。 

  二、選課審核規則 
    1.學分數之規定： 

級  別 上限 下限 級  別 上限 下限 

大學部一.二.三年級 25 16 大學部四年級 25 9 

    2.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所修衝突之科目一律註銷。 
3.已經修習及格且名稱及學分數均相同之科目或已核准抵免之名稱及學分數均相同之科

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之課程，其成績不予採計。 
    4.四年級(須修滿及格 6 次 0 學分體育課程)體育選修課，每門課 1 學分，一學期不得修習二

門課，總計畢業前所採記之體育學分不得超過 2 學分。 
    5.本校課程初選時：僅可選修開在本班課程（高年級不得選低年級課、研究所不開放大學部選修）。 

6.加退選課時：同年制本系高年級可選低年級未額滿之課程；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選修研究

所課程，於加退選期間人數上限內，辦理選課。 

  三、各階段選課注意事項 
1.請依行事曆及教務處公告之日程辦理選課事宜。 
2.學生資訊系統網址：https://stuinfo8.ntust.edu.tw/ntust_stu/stu.aspx。 
3.選課承辦單位：大學部：註冊組（行政大樓 1 樓）。                       

項  目 說      明 

課程初選 

(1) 各班必修課程由電腦先行載入，選課應遵照「選課審核規則」上網完成

選課。若不選內定之必修科目，可於上網選課時直接退選，但不准在同

一學年改選他班之必修課程。 
(2) 各系、學程課程，非有特殊原因，每班以不超過 55 人為原則。若選修人

數超過 90 人，各系、科得分班授課。 
(3) 電腦選課期間，課程以不設限為原則，但受限於設備器材或場地因素之

課程、通識課程及外語選修課程得先行設定人數上限。 
(4) 四年制學生最多只會抽中三門通識課程，二年制學生最多只會抽中二門通

識課程。課程初選結束後三日內，未能選上通識課程之學生得向通識學科

登記，作為通識學科規劃次學期酌增開相關課程之依據；若通識學科於次

學期能增開該課程，已登記之同學經通知後仍須上網選課始完成選課作業。  
(5) 外語選修課程將視上網登記之選課人數，酌情考量增班。 
(6) 下列性質之課程，須於加退選期間以授權碼或人工加選方式辦理選課： 

A. 二年制學生因情況特殊，需修習四年制一、二年級之課程。 
B. 選修外系專業必修課程。 
C. 選修未開放之外系專業選修課程。 
D. 重修生重修必修科目。 
E. 重修生選修外系課程，作為所屬系之專業必修課程。 
F. 重修生因重修專業必修科目，而選修非原開課班級之通識必修課者。 

(7) 上網選課確認後，請依系統畫面指示按送選課結果回到 E-mail 鈕，系統

會將選課結果送至該學號的 E-mail 帳號，如有疑義者，請再進入選課系

統查核或洽電算中心。 

https://stuinfo8.ntust.edu.tw/ntust_stu/stu.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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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選 

本階段選課採先選先上，至額滿為止。 
(1) 課程初選結束後，未設定上限之課程由各系、科設定上限，未設上限之

課程，以 55 人為上限，未達人數上限之課程，開放上網加退選。 
(2) 下列課程於加退選時開放上網選課： 

A. 研究所課程註明開放大學部四年級選修之課程。 
B. 大學部二、四年制高年級選修低年級未額滿課程。 

(3) 通識課程於加退選期間，不限原開課系級，全面開放各系上網選課【加

退選期間通識課程不受理人工加退選】。若通識課程於課程初選已達人數

上限，經通識學科同意提高上限者(以 10﹪為限)，得繼續開放上網加退選。 
(4) 課程以上限人數安排教室，爾後因人數異動申請調動教室，將視教室使

用分配狀況再行處理。 
(5) 學生因限修或擋修條件、選課人數額滿等因素無法於選課系統加選時，

得向授課教師索取授權碼後自行上網加選，但下列情況不得使用授權

碼，如學生誤用授權碼選課由教務處逕予退選：  
A. 衝堂課程。 
B. 重複修習課程(含免修及抵免課程)。 
C. 重修學分數不同之必修課程。 
D. 大一大二修習研究所課程。 
E. 大三以上修習未開放大學部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超過 2 門者。 
F. 大一大二大三第二門 0 學分體育課程、大一大二大三修習 1 學分體

育課程及低年級修高年級體育課程。 
G. 大學部修習超過學分上限者(另前一學期 GPA 大於或等於 3.38、教

育學程學生、輔系、雙主修學生學分上限超過 31 學分者)。 
H. 大學部選修校際課程超過 2 門或 6 學分者(校際選課限制)。 
I. 大學部學生須修習或抵免大一共同必修英文課程後，方可選修英文

高階課程(加退選結束後由語言中心查核)。 
J. 一般生修習碩士在職專班及管研所博士班課程。 

(6) 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須於加退選截止日前，將「特殊原因加簽單」送

註冊組或研教組憑辦。特殊原因如下（非申請表所列特殊原因不予受理）： 
A. 重修學分數不同之必修課程 
B. 大一大二大三修習第二門體育課程 
C. 轉學生前一學期在他校 GPA 達 3.38 
D. 研究所修習大學部課程列入畢業學分 
E. 其他非常特殊之個人情況(檢附證明有超修之必要，並於下欄詳述原因) 

選課更正 

(1) 加退選課截止後，請同學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並確認選課結果，如有

錯誤，請洽註冊組或研教組辦理更正，但不得藉以辦理加退選。 
(2) 更正選課結束後二週內，出納組將寄 email 通知學生列印應繳交學分費繳

費單繳費，未如期繳費者，本處將公告名單，並於學期成績單及教育學程

成績單註記「未依規定繳費，逕予註銷」字樣。 

二次退選 

登入學生資訊系統列印二次退選申請單於期限內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凡辦理第二次退選之學生，其退選後之學分數仍不得低於應修學分數，(惟大

學部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及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二次退選後至少仍應修習一

個科目)已繳學分費者，不得申請退費。凡辦理第二次退選之科目，將於學期

成績單註記「退選」字樣。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二年制） 

領域類別 科目／學分數及課程數 備註 

國 文 

在下列課程中任選 1

門： 

閱讀與表達 

經典與創意 

2 學分 

 

英 文 英文閱讀與討論 2 學分 
二年制必修英文領域課程自 104 學

年度起改為「英文閱讀與討論」 

通識 

人文素養（A 向度） A~F 各向度至多採計

一門。 

6 學分 

 

當代文明（B 向度） 

科

際

銜

接 

美感與人生探索 

（C 向度） 

社會與歷史文化 

（D 向度） 

群己與制度發展 

（E 向度） 

自然與生命科學 

（F 向度） 

體育 體育(必修) 0 學分 
1.三年級為必修/0 學分 
2.二年制在職班免修體育 

備註： 
1. 外籍生之「英文」、「體育」領域應修學分，悉按本國學生修習規定；「國文」領域應修學分，

得以語言中心開設之相等學分華語課程替代；「通識」領域應修學分，得以專業科目或其他選

修課程替代。 
2. 由國際事務處「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研習審查會議」通過薦送連續出國交換達 2 學期(含)以上或

雙聯者，體育得減修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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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通識課程選課說明 

  一、課程向度查詢：本校首頁→選課專區→B.課程查詢→通識課程→通識向度。 
      ※查詢結果可辨別向度別，若非查詢所列科目即非屬通識課程。 

  二、初選選課限制查詢： 
1.班別限制：本校首頁→選課專區→B.課程查詢→通識課程→通識課程時間表(右上)。 
2.課程時段限制：本校首頁→選課專區→B.課程查詢→(左邊)功能/班級課表。 
3.列於各班課表必修通識時段之通識課程，於電腦抽選前該班優先選課，但人數超過設限者

仍須電腦抽選，電腦抽選後人數未滿則開放全校選修。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節 次 優先選課班級 

GE3401302 憲法 M6 M7 四企管一 ,四應外一  

GE3402301 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 M6 M7 四企管一 ,四應外一  

4.初選選課時，四年制學生最多只能選三門通識課程，二年制學生最多只能選二門通識課程。 

貳、 體育課程選課說明 

  一、除重修者外，每學期限修 1 門「體育」課程。 
  二、體育為全學年課程，第二學期系統直接帶入課程。 
  三、初選選課階段依體育必修課程人數分配表（本校首頁→選課專區→B.課程查詢→體育課

程→體育必修課程人數分配表）抽選，若人數超過分配上限而未中選者，請於初選選課

再次開放選課階段時，選擇其他人數未額滿運動項目。 

  四、課程查詢方式：本校首頁→選課專區→B.課程查詢→體育課程→體育課程時間表。 

 

◎其他相關事項說明 

壹、 共同必修表查詢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選課資訊或課務組→課程表相關事項：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1-1001-186.php?Lang=zh-tw 

貳、 各系必修課程查詢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選課資訊或課務組→課程表相關事項： 
  http://info.ntust.edu.tw/faith/edua/list/lst_eduneed.aspx 

參、 大學部學生必、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一覽表查詢 

  各系畢業資格除上述兩項要件外，畢業學分限制請依「大學部學生必、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

一覽表」規定辦理，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選課資訊項下查詢：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1-1001-168.php?Lang=zh-tw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1-1001-186.php?Lang=zh-tw
http://info.ntust.edu.tw/faith/edua/list/lst_eduneed.aspx
http://www.academic.ntust.edu.tw/files/11-1001-168.php?Lang=zh-tw

